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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机关权力的概念和特点 (1)公安机关的权力，是指公安机关

为履行职责，依法采取的权威性措施和手段。由于公安机关

的权力是在法定职责限度内行使的，并受相应的制约，故又

称为公安机关的权限。(2)公安机关权力作为一种国家权力，

具有如下特点： ①法定性。公安机关的各项权力，都是由国

家法律和法规规定的，反映国家的意志。 行使公安权力是一

种执法行为，必须在法定权限内依照法定程序行使，不得超

越法定权限范围和滥用职权。行使公安权力的行为还受到国

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人民群众的制约和监督。 ②强制性

。任何国家权力都具有强制性，而公安机关权力则具有特殊

强制性。特殊强制性，是指公安机关权力以暴力为后盾，能

够采取行政的、刑事的强制手段和措施，特别是对违法犯罪

分子，可以采取人身方面的强制，而公安权力的实施对象只

能服从。 ③特许性。法律规定的公安权力，只能由公安机关

及其人民警察行使。 ④单向性。公安机关权力的行使，是国

家意志单向性表示，不以相对人同意与否为先决条件。 2公

安机关的治安行政管理权的内容 (1)治安行政处置权。 (2)治

安行政处罚权。 (3)治安监督检查权。 (4)劳动教养审批权。

(5)治安行政强制权。 3公安机关的治安行政处置权 治安行政

处置，是指公安机关在公共场所管理、道路交通管理、消防

管理、危险物品管理、特种行业管理和出入境管理等治安行

政管理活动中，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依法对特定的



人、物、事、场所采取的命令、禁止与取缔、许可等权力行

为。 命令，是指公安机关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公共安全

，依法向负有特定义务的人发出的作为、不作为和约束的指

令。这种命令又称“警察命令”。 禁止与取缔，是指公安机

关依法对某些违反治安管理、扰乱社会秩序、妨害公共安全

的行为宣布禁止，予以取缔，并对违禁者予以法律制裁。 许

可，是指公安机关在行政管理中，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的请示依法允许或者否定的一种权力。这种权力，通常是

通过审核批准、决定、登记、颁发证照、指挥等形式表现出

来。 4公安机关的治安行政处罚权 治安行政处罚，是公安机

关对于不履行治安法规所确定的义务或者危及社会治安秩序

，情节轻微，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依照治安管理法规的

规定实施的行政处罚。治安行政处罚的种类有警告、罚款、

行政拘留、限期出境和驱逐出境、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

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等。治安行

政处罚不同于刑事处罚，它是以公安行政强制力实施的行政

处罚。 5公安机关的治安监督检查权 治安监督检查，是公安

机关依法对应负治安责任的社会团体、组织及个人履行治安

责任、预防治安问题的情况所进行的监督检查。通过治安监

督检查，发现违章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置或制裁；发现治

安隐患，要求监督对象限期整顿改正，预防治安问题的发生

，增强其自治、自防、自卫的能力，创造安全的生产和工作

环境。 6公安机关的劳动教养审批权 劳动教养，是指对有违

法行为或轻微犯罪行为且屡教不改，而又不需要追究刑事责

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强制措施，是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公安机关与劳动、民政部门组成劳动教



养管理委员会，公安机关受委员会委托审查批准需要劳动教

养的人员。 7公安机关的治安行政强制权 治安行政强制，是

指公安机关在依法进行治安行政管理和实施治安行政处罚时

，为达到使行为人履行法定义务或接受处罚的目的，对不履

行法定义务或不服从治安行政处罚的人所采取的人身和物品

的强制手段。治安行政强制权主要有以下几种：强制传唤、

强行带离现场和强制拘留、强制隔离、约束特定的人、盘问

检查等。 8公安机关的刑事执法权的内容 (1)刑事立案权。 (2)

刑事侦查权。 (3)刑事强制权。 (4)刑罚执行权。 9公安机关的

刑事立案权 立案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个独立程序，是刑事诉

讼活动的开始。只有经过立案，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才有合

法的依据，才能行使侦查权力。公安机关应根据《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按照刑事案件的管辖范围，行使立案权。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

有义务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举报。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

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报案或

者控告。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当接受，并

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

事责任的，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

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不予立案。对于不属自己

管辖的，应及时移送主管机关处理。 10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

权 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权由下列具体权力组成：有权收集证

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有

权讯问犯罪嫌疑人(包括传唤犯罪嫌疑人)；有权询问证人(包

括通知证人到公安机关提供证言)；有权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

、物品、人身、尸体进行勘验或检查；有权进行侦查实验；



有权为收集犯罪证据和查获犯罪人进行搜查；有权扣押物证

、书证(包括犯罪嫌疑人的邮件、电报)；有权依照法律程序

对刑事侦查对象的通信进行检查；有权对涉及的专门性问题

进行鉴定；有权通缉应当逮捕而在逃的犯罪嫌疑人，等等。 

《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

察措施。 11公安机关的刑事强制权 刑事强制权是为了保证刑

事诉讼的顺利进行，由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

的强制权力。它由下列具体权力组成：有权对犯罪嫌疑人拘

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有权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

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拘留、提请逮捕和执行逮

捕。 12公安机关的刑罚执行权 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的规定，公安机关有权依照人民法院的判决，负责以下刑

罚的执行： (1)短期有期徒刑执行。对被判处1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剩余刑期在1年以下的罪犯，由公安机关代为执行刑罚

。 (2)暂予监外执行。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

如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以及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

儿的妇女，可以暂予监外执行的，由罪犯居住地的公安机关

执行。 执行机关应当对其严格管理监督，基层组织或者罪犯

的原所在单位协助进行监督。(3)缓刑执行。对于被判处徒刑

缓刑的罪犯，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考察

。 (4)假释执行。对于被假释的罪犯，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由

公安机关予以监督。 (5)拘役、管制和剥夺政治权利执行。

(6)驱逐出境执行。 13公安机关的警械、武器使用权 公安机关

依法享有使用警械、武器实施管理、守卫、保护、制服和杀

伤的权力。它由下列具体权力组成：有权依法对警卫、守卫



、守护目标采取武装保卫措施，以确保其绝对安全；有权采

取武装追捕、押解、看押、巡逻等措施；有权运用武装力量

进行边防检查、边境守卫；为制止严重违法犯罪活动的需要

，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使用警械；遇

有拒捕、暴乱、越狱、抢夺枪支或者其他暴力行为的紧急情

况，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使用武器。 

在上述权力行使过程中，使用武器进行杀伤，用警械进行镇

压，属于公安权力范畴，与公民依《刑法》所享有的正当防

卫权利有原则的区别。 14公安机关的紧急状态处置权 紧急状

态处置，是指公安机关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对

突发的重大暴力犯罪、重大治安事件和重大治安灾害事故依

法采取的非常措施。紧急状态处置权由下列具体权力组成：

(1)紧急优先权和紧急征用权 (2)紧急排险权 (3)管制权 (4)戒严

执行权 15紧急优先权和紧急征用权 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因履

行职责的紧急需要，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优先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遇交通阻碍时，优先通行。因侦查犯罪的需要，必

要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优先使用机关、团体、企业

事业组织和个人的交通工具、通信工具、场地和建筑物，用

后应及时归还，并支付适当费用；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 

根据紧急处理暴力犯罪或重大治安灾害事故、追捕逃犯、抢

险救灾的需要，公安机关依法可以征用急需的人员、物资和

场所。 16紧急排险权 紧急排险，是指公安机关在紧急处置重

大灾害事故或平息叛乱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非常

措施。例如，在扑救重大火灾、处置重大爆炸事故时，为防

止火势蔓延和事故波及面扩大而拆除同火灾、事故现场毗连

的建筑物，或者在平息叛乱中炸毁暴徒盘踞的建筑物和借以



顽抗的设施等。凡在紧急排险中需拆除的建筑物、毁坏的其

他设施的所有者，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公安机关现场指挥员的

指挥，履行拆除的义务。 17管制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

关，为预防和制止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可在一定

的区域和时间，限制人员、车辆的通行或停留，必要时可以

采取相应的交通管制措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经

上级公安机关和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

序的突发事件，可以根据情况实行现场管制。人民警察可以

采取必要手段强行驱散人群，并将拒不服从的人员强行带离

现场或者立即予以拘留。 18戒严执行权 戒严，一般是指战时

或平时面临重大紧急事件，为了维护政治稳定所采取的非常

措施。 戒严，视涉及地区大小，分别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

务院作出决定，由人民警察、人民武装警察执行，必要时派

出人民解放军协助执行。公安机关对戒严地区实行治安控制

。戒严期间，可以在戒严地区采取交通管制、宵禁等特别管

理措施。出入戒严地区的人员、车辆必须持有本人身份证件

和戒严实施机关签发的特别通行证，按指定的时间、路线出

入，不得自由行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